
乘坐金边-深圳航班的旅客出行须知

致乘坐金边飞往深圳航班的旅客：

一、隔离与检测安排

（一）所有自柬乘机赴华人员须进行 3次核酸检测和 1 次血清抗体检测。

其中，第一次核酸检测于登机前第 14天（不含登机日）在柬国家公共卫生学院

（NIPH）进行；第二次核酸检测于登机前第 3 天（不含登机日）在柬王家军医

院进行；第三次检测（核酸、血清抗体“双检测”）于登机前 2 天内在柬王家军医

院进行。

举例说明：如您搭乘 1月 15 日航班赴华，须在登机日（不含）前第 14天

（即 1 月 1 日）自行赴 NIPH进行第一次核酸检测；如第一次核酸检测结果阴性，

于登机前第 3 天（即 1 月 12 日）自行赴柬王家军医院进行第二次核酸检测，并

于当日持第一、二次核酸阴性报告赴有关航司指定酒店进行 4 天单人单间闭环

隔离；于登机前 2 天内（即 1 月 13日至 14日）由航司统一安排到柬王家军医

院进行第三次检测，即核酸、血清抗体“双检测”。

（二）乘机赴华人员赴 NIPH、王家军医院做核酸、血清抗体检测的费用不

变，每次核酸检测为 100美元，血清抗体检测为 20 美元，免收相关检测报告费

用。

（三）乘机赴华人员申请健康码所需材料不变，请继续按照使馆 2021年 8
月 29 日发布的领事通知（关于调整自柬乘机赴华人员远端防控要求的通知）要

求提交相关材料。

二、健康码申请

（一）基础材料：所有自柬赴华乘客在取得行前三次核酸检测和一次血清

抗体检测报告后，通过登录微信“防疫健康码国际版”小程序（中国公民）或点击

https://hrhk.cs.mfa.gov.cn/H5/链接（外国公民）向我馆申请健康码，准确填写个

人信息，并同时上传三次核酸检测和一次血清抗体检测报告结果证明、《自我

健康状况监测表》、机票行程单、有效居留证件（有效签证页或劳工证等）及

由航司出具的已闭环隔离 4 天证明。

（二）已接种新冠肺炎疫苗并持有合规疫苗接种证书人员，在所需基础材

料外另须上传疫苗接种证明（接种卡或接种单）及亲笔签名的疫苗接种声明书

（样本请点击阅读原文下载）。同时，未完成接种疫苗所需全部针剂数量（如：

应接种两针疫苗但只接种完一针疫苗），或同一天接种两剂灭活疫苗人员，均

http://www.shenzhenair.com/szair_B2C/getCmsDetail.action?flag=1&msgId=8a8ecf0c7dfeaee4017dfec1677b0083


按未接种疫苗人员审核。同一天接种两剂灭活疫苗人员，如能在登机前提前 14
天补种一剂灭活疫苗，可按已接种人员审核。

（三）所有自柬赴华人员须进行 3 次核酸检测和 1次血清抗体检测。其中，

第一次核酸检测在登机前第 14 天（不含登机日）进行，检测为阴性的，开始健

康监测，健康监测时间为 14天，请如实填写《自我健康状况监测表》。《自我

健康状况监测表》下载地址：

https://www.mfa.gov.cn/ce/cekh//chn/lsfws/xzbg/t1878637.htm

（四）所有在柬中资企业和项目人员（含央企、国企、民企）回国，均须

在第二次核酸检测前进行 17 天隔离观察和闭环管理，确保不与外界接触，并在

基础材料外另须上传相关企业开具的已隔离 17 天证明，证明内容包括当事人身

份信息、隔离地点、隔离周期、隔离期间身体状况、企业名称、联系人、电话

等。

（五）来柬临时出差人员须在第二次核酸检测前进行为期 10天自我隔离

闭环管理，进行自我健康监测，由相关企业或个人出具隔离管理承诺书，并在

申请健康码时连同其他材料一起上传。

具体要求，请查阅中国驻柬埔寨使领馆通知。

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UC7qIKn_pPt7unL6zUoPRw


